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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摘要 

研究背景及目的 

1. 「有教無類」是中國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學校應尊重差異，對所有學生給予均等

的學習機會及提供安全的校園環境，學生不應因其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在學校遭受騷擾 

或歧視。國際社會的研究顯示，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常因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而在

學校面對歧視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態度、言論和行為，同時也要面對不安全的校園環境、

不友善的設施及制度，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學習進度及成長經驗。 

 

2. 香港沒有相關的法例保障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不因其性別認同/性傾向而在校

園免受騷擾或歧視，香港也缺乏這方面的研究。本研究會引用性傾向歧視及跨性別歧視的

概念，作為研究的框架，從而瞭解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在香港的校園所面對的騷

擾及歧視經驗，以及職前老師對性小衆的態度，藉以讓大眾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

在學校的困難有更多的瞭解。 

 

 

研究方法 

 
1. 本研究分質性訪談及量化的問卷調查兩部份。質性訪談主要以瞭解同性/雙性戀及

跨性別學生因其性傾向或性別認同在學校遭受到騷擾/歧視的經驗。質性研究包括三類受

訪者：42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的青少年、13位有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孩子的家長及7位

社區工作者。整個訪談採用焦點小組或個別訪談的方式，每次約需2-3小時, 並運用NVivo

電腦程式來整理分析訪談資料。 

 

2. 量化的問卷調查以問卷方式訪問了332位職前教師，以瞭解他們對同性/雙性戀及跨

性別人士的態度。問卷是參照了專業人員對性/別小衆的態度的文獻，並運用SPSS電腦程

式來分析數據。 

 
3. 本研究有其限制，一方面研究數據未必可以申延和概括其他文化中的同性/雙性戀

及跨性別群體的經驗。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採用了一個非隨機的抽樣方法，參與研究的準

教師是自願選擇訓練課程為其主修科目，他們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可能會有較大

的包容性或較少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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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質性研究結果 ─ 騷擾/歧視的經驗 

 

1. 受訪者認為騷擾或歧視有兩個層面：個人層面及政策層面，當中出現言語、肢體、

關係上的欺凌, 再加上不友善和不安全的校園氣氛，校長和老師逃避問題，性教育課程並

沒有討論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等議題，致使有心幫助這群學生的老師或校長無「策」可施，

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及家長無「力」面對。 

 
2. 在個人層面方面，學生、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認為因為性傾向和性別認同而帶來的

騷擾及欺凌是歧視的一種，包括言語、肢體、人際關係、個人財物被盜或損壞和網上騷擾

等行為。這些行為均是針對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表達的學生，致令他們在學校感到不

安，甚至會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課外活動的投入程度和上學的動機。 

 
3. 在政策/制度層面，學生、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認為這方面的騷擾是歧視的一種，

且更難應付。對他們來說，要改變不友善的學校政策和設施，實在艱難；不同性傾向及性

別認同/表達的學生要忍受政策和設施不友善帶來的負面經歷，感到校園充滿危機，不敢

向老師和朋友表達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有機會因為無法忍受不友善的政策和設施而

失去學習和成長的機會，感到、受排擠和無法享受平等對待。久而久之，他們的精神健康、

課外活動的投入程度和上學的動機也每況愈下, 令人擔憂。 

 
4. 研究同時發現，在學校已經「出櫃」的跨性別年輕人，經歷重重困難，每天從四方

八面而來 (包括同學、家人、訓輔老師、社工、心理學家、員警及醫生等) 的性別/性傾向

偏見和不被理解，帶給他們極大的精神困擾。 

 

量化研究結果 

 
影響職前教師對性小衆產生偏見的因素 

 

1. 研究顯示超過八成（84.3%）的受訪者表示從無接受過性教育課程中有關跨性別或

性傾向的訓練內容部份。接近一半的受訪者(49%) 更承認對性小衆有「中等」程度的偏見；

超過一成半人（16%）更表示有「嚴重」及「非常嚴重」程度的偏見。。 

 
2. 受訪者的曾否接受性教育中性/別多元課程的訓練、有否朋友是性/別小眾及宗教信

仰則會影響研究對象對性小眾社群的態度。其中有性/別小眾朋友的研究對象比沒有的偏

見較低；曾接受性/別多元課程培訓的比沒有接受培訓的偏見為低；及信奉基督教的研究

對象比起信奉佛教或沒有宗教信仰的偏見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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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研究結果 的啟示 

 

3. 香港大專院校中的師訓課程並無指定性/別多元課程為必修課程，使準教師能對性/

別小眾社群及相關議題有較深入的認識。量化研究結果顯示，如果能透過培訓及接觸性/

別小眾社群，相信可減低人們對性/別小眾的負面態度。  

 

 

總結及建議   

 

1. 透過是次研究，社會瞭解到性/別小衆學生在校園受到的不同程度傷害，尤其在政

策層面的不友善及專業人員缺乏相關訓練及知識，令有心的教育工作者也無「策」可施，

性小眾學生無「力」面對。教學人員必需有正確的資訊及訓練，讓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

學生可以真正接受到『有教無類』的教育。。 

 
2. 要剔除針對不同性傾向/跨性別學生的騷擾和歧視，應制訂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反

歧視法例，學校不應迴避性/別小衆學生的成長需要，學校需要制訂處理性傾向和性別認

同欺凌/騷擾/歧視的政策和機制，教學人員亦需要有正確的資訊及訓練，讓同性/雙性戀及

跨性別學生可以真正接受到「有教無類」的教育，給予他/她們均等的學習機會及安全的

校園環境，可以讓他們安心學習及探索自己的性成長需要。一些具體建議列出如下： 

 
-  香港政府必須加快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反歧視立法； 

- 教育局要制訂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欺凌/騷擾/歧視的教育政策； 

- 教育局要制訂教師與行政人員的職前與在職培訓要求，認識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欺凌/

騷擾/歧視； 

- 教師與行政人員必須有專業指引/立場書，如何處理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欺凌/騷擾/    

歧視投訴個案； 

- 學校要建立安全友善校園空間；及 

- 性教育課程要表達出平等對待、不被歧視及尊重差異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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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有教無類」是中國傳統儒家的核心理念，其意思深遠，遵照其教誨，學校應尊重

差異，對所有學生給予均等的學習機會及提供安全的校園環境，讓他們安心學習及探索自

己的性成長需要, 包括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學生不應因其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而在學校遭受

騷擾1或歧視2。國際社會的研究也顯示，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常因其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而在學校需要面對歧視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態度、言論和行為，同時也需要面對不安全

的校園環境、設施及制度，影響他們的精神健康、學習進度及成長經驗  (Kosciw et al., 

2010; Varjas et al., 2006) 。 

 

特區政府雖然致力促進香港成為一個尊重差異的社會，可是推動同性/雙性戀及跨

性別學生的共融工作仍然是滿途荊棘。要讓尊重差異的價値觀植根在中學，還有漫長的路

要走。香港一些弱勢社群，如少數族裔及特殊學習障礙的學生，已有相關的反歧視法例去

保障他們在校園的平等機會權益。可是，暫時沒有相關的法例保障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

學生不因其性別認同/性傾向而在校園免受騷擾或歧視；況且，香港也缺乏這方面的研究。

這些問題是很值得教育工作者的關注。 

 

本研究是一個起點，引用性傾向偏見(Sexual Prejudice)及跨性別偏見  (Genderism) 的

概念作爲研究的框架(Herek, 2000; Hill & Willoughby, 2005)，從而瞭解同性/雙性戀及跨性

別中學生的校園騷擾及歧視經驗，並瞭解老師及學校輔導人員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

學生的態度和知識。 

 

  

                                                        
1  如任何人因為他人的性別認同/性傾向而向該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作出不受歡迎的行為，而一般人也

會覺得該行為有冒犯、侮辱或威嚇成分，該不受歡迎的行為便是騷擾(Harassment, 例如為針對他人的性別認

同/性傾向而出言侮辱或說出具冒犯性的笑話)。性騷擾 (Sexual Harassment) 是一些不受歡迎涉及性的行徑，

不但包括身體的接觸，還包括令人厭惡的性注意、說出與性有關的事情或提出性要求，令人感到受冒犯、侮

辱或威嚇。如身處的環境在性方面具有敵意，使人感到受威嚇，這亦會是屬於性騷擾。因此，一些眼神和說

話若涉及性而又不受歡迎，即使不涉及身體接觸，亦可能會對性傾向/跨性別人士構成性騷擾。 

2  歧視 (Discrimination) 在個人層面是指因某人或某群體的特質 (如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 被給予較差待遇 

(直接歧視)。在制度層面則指某人或某群體 (如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人士) 會因某些「一視同仁」的制度或

者政策而處於不利處境 (間接歧視)。值得注意的是，歧視可以是一種透過個人經歷而得來的主觀感受， 不

一定是指法律上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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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 

 
下列是本研究的兩個目標： 

 
- 瞭解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在學校遇到跨性別/性傾向的騷擾/歧視的經驗； 

及 

- 瞭解職前老師對性小衆的態度 

 
 

1.3 研究採用的詞彙 

 

性傾向： 性傾向是指對某性別的人產生持續性的生理及情感的吸引力，包括性幻想、情

感的依戀、性行為及自我認同感。學生的性傾向可以是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或不肯定

/正在探索自己的性傾向等多種狀況。過往數十年的性傾向研究指性傾向是一個光譜般的

概念，一個人的性傾向可能是完全受異性吸引，完全受同性吸引或是兩者間的一個位置 

(APA, 2011a)。 

 

同性戀： 同性戀者生理及情感的愛戀的對像是同性，包括性幻想、情感的依戀、性行為

及自我認同感。早期性醫學視同性戀為「精神病」，但 1973年美國精神醫學學會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正式將「同性戀」自「精神疾病」項目中刪除。外國一

些學者認為「同性戀」這詞語包含了病態的意味，故此不鼓勵使用它(Broido, 2000) 。可

是很多研究報告及文獻採用同性戀這詞語，為了維持一致性的理解，本研究在某些段落保

留採用同性戀一詞。 

 

MemBa：指局內人或屬於同一社群的人。本研究中，有些受訪者會用「MemBa」來描述

其性傾向身份 (Kong, 2010)。 

 

性 /別小眾：英文為  sexual and gender minorities, 包括LGBTQ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stioning/queer) 指的是同性/雙性戀/跨性別/正在探索性傾向及性別認同

的學生 (Kwok, Winter, & Yuen, 2012) 。 

 

雙性戀：雙性戀者生理及情感的愛戀的對象可以是異性亦可以是同性。雙性戀者在Perrin 

(2002)的定義中是指對兩性均產生持續性的生理及情感的吸引力的人，包括性幻想、情感

的依戀、性行為及自我認同感 (Perrin, 2002)。 

 

跨性別：跨性別人士指生理性別和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不一致的人。「生理性別」是指一

個人的生理狀態，即男性或女性，並且與一些生理特質有關，如基因、激素及外在和內在

生理構造等。「性別認同」是指一個人的主觀自我概念，自我認同為男或女。有部份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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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以生理性別來生活，而希望以自己認同的性別去生活，包括（但不一定）改變他們的

身體、外表和身份證上的性別。跨性別人士當中一般分為：跨性別女性（生理性別是男性，

性別認同為女性，有些受訪者也會用MTF-male to female，意指男跨女或者跨女），跨性

別男性（生理性別是女性，性別認同為男性，有些受訪者也會用FTM-female to male，意

指女跨男或者跨仔），變裝人士和性別多元人士等。跨性別人士可以是任何一種性傾向，

包括異性/同性/雙性戀等 (APA, 2011b)。 

 

性別認同障礙：DSM-IV-TR精神病診斷手冊第四修改版中的醫學語言/概念，用來形容生

理性別和性別認同或性別表達不一致而導至身心不安的跨性別人士的精神狀態，過去被視

為一種精神疾病。在DSM-V精神病診斷手冊第五版中，性別認同障礙已經改為性別不安 

(Gender Dysphori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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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獻檢視 
 

2.1 研究的理論框架 - 性傾向/跨性別偏見 

 

本研究引用性傾向偏見(Sexual Prejudice) 及跨性別偏見 (Genderism) 兩概念作爲研究

框架，以瞭解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的校園歧視及騷擾經驗，並瞭解老師及學校輔

導人員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的態度和知識(Herek, 2000; Hill & Willoughby, 2005)。 

 

2.1.1 性傾向偏見  
 

學者哈力早在二十年前已經提出「異性戀霸權」 一詞來形容社會上對不同性傾向

抱有敵意的態度和言論，及後他更擴闊此概念為性傾向偏見。他認為異性戀霸權的擁護者

或對性傾向有偏見者視異性戀為唯一「正統」的性傾向，視非異性戀為次等或「不存在」

的性傾向，甚至會貶低非異性戀者的戀愛行為 / 關係。抱有這種偏見的人，會對非異性戀

人士產生不理性的恐懼和敵意(Herek, 2000)。這會使非異性戀人士有「小衆壓力」, 產生羞

恥感和精神健康問題，也使他們在求助時遇到各種障礙 (Meyer, 2003)。 

 

2.12 跨性別偏見 
 

性別霸權或跨性別偏見(Genderism)是近年才出現的概念，指擁護性別霸權觀念或對

跨性別人士有偏見者對任何跨越傳統兩性界限和兩性角色的人抱有負面的態度(Hill & 

Willoughby, 2005)。抱有這種思想的人會認為跨性別人士是病態和違反自然，並對跨性別

人士存有歧視性的態度，作出性騒擾的行為，這會令他們產生羞恥感和精神健康出問題，

也會使他們在求助時遇到各種障礙 (Hill & Willoughby, 2005; Meyer, 2003)。 

 

2.1.3 性傾向及跨性別偏見存在於社會制度和個人兩個層面 
 

第一，性傾向及跨性別偏見是透過社會制度和機構發展出來的，學校就是其中一個

例子。學校的政策及服務，包括學校教育課程及工作人員的態度鞏固了擁護異性戀的態度、

價值觀和行為。第二，它是透過個別人士抱持的偏見展露出歧視性的行為。一些有攻擊性

的言詞或是暴力行為就是很好的例子。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在校園受到騷擾和歧視

的經歷，正反映了對性小衆學生的偏見存在於學校內個人和制度等層面上 (Chesir-Teran & 

Hughes, 2009; Herek, 2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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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精神健康 
 

小衆社群壓力觀點指出，性小衆的精神健康問題與自身的性傾向/性別無關，它是

社會、文化及制度對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人士抱有偏見或歧視性態度而可能帶來的後果，

特別是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在生活方面要承受成長以外的社會文化壓力。研究性小

衆精神健康的學者認為校園/社會充斥著偏見或歧視，當中包括不友善的宗教、家庭及學

校環境等，這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性成長造成了障礙。當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

學生經歷了這些偏見，以及把一些偏見訊息內化了以後，會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

的精神健康帶來某些負面的影響 (Kwok et al., 2012; Meyer, 2003)。 

 

 

2.2 校園存在對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學生的騷擾和歧視的實證研究 
 

研究指出學校存在對不同性傾向及跨性別學生的偏見，使他們受到到性騒擾或歧視。

愈來愈多國家關注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問題，當中包括澳洲、美國、挪威、南非、

英國、西班牙及加拿大等 (Butler et al., 2003; Chesir-Teran & Hughes, 2009; deCastell & 

Jenson, 2002; Elze, 2003; Kosciw et al., 2010; Pallotta-Chiarolli & Martin, 2009; Puras & Riley, 

2009; Rivers & Noret, 2008; Rothing & Svendsen, 2010)。這些研究發現，同性/雙性戀及跨性

別學生需面對制度和個人層面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的騷擾 /歧視。 

 

2.2.1 個人層面 

 

個人方面，對不同性傾向/性別認同學生的騷擾/歧視是表現在個人的互動和心理狀

態上，例如對非異性戀/跨性別人士抱有偏見的態度和想法，這會使他們對非異性戀/跨性

別人士做出言語或肢體攻擊等行為。美國的2011年全國校園環境調查 (The 2011 National 

School Climate Survey) 共訪問了8,584名13-20歲的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的學生。研究顯示，

大部份的被訪學生都曾耳聞其他人以負面的言詞或語氣來描述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其中

84.9%的學生曾耳聞其他人以負面的含意來形容同性/雙性戀者，而61.4%的被訪學生曾耳

聞其他人以負面的評價來形容不同性別表達方式的人。被訪的學生也曾因自身的性傾向 

(38.3%) 和性別認同 (27.1%) 而遭受他人在身體方面的騷擾。在所有曾被歧視和騷擾的受

訪者中，60.4%的學生表示他們不願把事件向校方報告；有些受訪者覺得即使向校方報告

了也不會有甚麼變化，也有些受訪者認為向校方報告了事件，只會使他們遭受的處境變得

更差而已 (Kosciw et al., 2012)。 

 

2.2.2 制度層面 

 

研究指出，在制度層面方面，對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學生的歧視是植根於社會制

度和文化裏面 (Chesir-Teran & Hughes, 2009)。故此，受到相關思想和態度的影響，社會制

度和系統 (例如：教育政策、校園設施、輔導制度、性教育課程及教師培訓等) 只會顧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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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戀學生的需要，而忽視了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學習和成長需要，例如：學校沒

有專為跨性別學生而設的中性洗手間，這使他們有種被冒犯及被排擠的感覺。一項南非的

質性研究顯示(Butler et al., 2003)，受訪者認為學校課程中忽略了與同性/雙性戀學生相關

的議題，輔導人員也沒有受培訓去正視他們的需要，使他們有被冒犯及被排擠的感覺。 

 

2.2.3 學生的精神健康 

 

研究指出，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受到騷擾/歧視會對他們造成負面的影響，包

括影響個人精神健康及學業，更影響到他們對人的信任。在量化研究方面，負面影響包括

學業退步、濫用藥物、自殺和性健康等  (Almeida et al., 2009; Burn et al., 2005; 

Hatzenbuehler, 2011; Kosciw et al., 2010; Kwok et al., 2012; Rivers & Noret, 2008; Russell, 

2005) 。 

 

2.2.4 學校工作人員的專業態度、知識和責任 

 

由於騷擾和歧視會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造成精神健康問題，學校工作人員 

(老師/輔導員/校長) 有責任去支援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學校工作人員作為受過專業

訓練的教育工作者，應肯定學生的成長需要，包括探索性傾向及跨性別認同的需要，促進

學生的自我接納及自我肯定。此外，他們有責任透過倡導制度上的變革，糾正社會對同性

/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偏見及歧視，以緩減所造成的負面影響  (Kashubeck-West et al., 

2008; Kwok et al., 2012; NASW, 2008)。 

 

2.2.5 安全友善的校園政策 

 
近年西方國家推出了不同的安全友善的校園環境計劃，其目的為消除對不同性傾向

及性別認同學生的騷擾和歧視，以打造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如美

國、愛爾蘭、加拿大、澳洲及英國等國家的教育部門，均把性/別小衆學生納入反歧視和

反欺凌政策的保障範圍內，並明確表示學校有責任去處理及消除針對對不同性傾向及性別

認同學生的騷擾和歧視  (British Columbia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7; 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United Kingdom, 2013;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nd Skills Ireland, 2013; New Jerse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1;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4; Tasmania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2012)。 

 

在東南亞華人社會中，台灣明確地立法保障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校園安全，

以預防針對不同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學生的騷擾和歧視。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12條：「學

校應提供性別平等之學習環境，尊重及考量學生……之不同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

性傾向，並建立安全之園空間……學校應訂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規定，並公告周知」、第

13條：「學校之招生及就學許可不得有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之差別待遇」

及第14條：「學校不得因學生之性別、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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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獎懲、福利及服務上之差別待遇」。第14條法例還補充道：「學校應對因性別、性

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之學生積極提供協助，以改善其處境」(Laws 

& Regulations Database Taiwa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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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操守 

 

本研究的所有程式已在研究訪談前獲香港教育學院研究倫理委員會批核，以保障受

訪者的利益。 

 

3.2 研究策略一：質性訪談 

 

3.2.1 招募受訪者 

 

我們採用質性訪談的方法，以瞭解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因其性傾向或性別認

同在學校遭受到騷擾/歧視的經驗。我們透過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的相關組織和網絡進行

宣傳及招募受訪者。本研究採取了非隨意的抽樣方式，並會根據受訪者的不同特質(例如：

性傾向/跨性別的身份認同階段、宗教、年齡、教育背景等) 作招募受訪者的準則。對於未

滿十八歲及已向家長出櫃/獲接納的受訪學生，我們會先取得家長的同意才進行訪問。另

一方面，對於未滿十八歲且又未向家人出櫃的受訪學生，我們會採取措施以保障受訪者的

權益。為確保受訪者的安全、隱私及知情權，本研究已通過大學研究守則的審查，並嚴守

保密原則。 

 

3.2.2 受訪者背景 

 

 質性研究包括三類受訪者：42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的青少年、13位有同性/雙性

戀及跨性別孩子的家長及7位社區工作者。 

 

在42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青少年當中，分別有36%男同性戀者 (n=15)、14%女同

性戀者 (n=6)、12%女雙性戀者 (n=5)、 7%男雙性戀者佔 (n=3)、19%跨性別者佔 (n=8)及

12%正在探索性者(n=5)，平均年齡為 17歲 (14-24歲)。當中52%是中學生 (n=22,中四至中

六)，修讀專上學院的學生佔 31% (n=13)，其餘17%的受訪者是正接受職業訓練。 

 

家長的平均年齡是50歲，他們的同性/雙性戀孩子的年齡是18-24歲。共有10位媽媽

和2位爸爸參與訪談。 

 

社區工作者的平均年齡是32歲，他們現正從事青少年發展/輔導工作，分別擁有5-10

年或以上與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年青人接觸的工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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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研究工具和分析策略 

 

與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青少年、家長及社區工作者的訪談，主要集中探討同性/雙

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在校園因其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受到騷擾/歧視的經歷。整個訪談在安

全及保密的環境下進行，採用焦點小組或個別訪談的方式，每次約需2-3小時。 內容由研

究助理錄音後寫成文字記錄，再輸入電腦並利用質性數據分析和質性研究分析軟件NVivo

去進行資料編碼，研究所採用的工具和分析策略均參照了質性研究文獻上的步驟(Creswell, 

2007)。為了避免受到研究團隊的個人主觀意見的影響，我們施行以下措施：(1) 三位研究

人員及助理同時閱讀訪談記錄並討論當中所呈現的主題；(2) 研究人員及訪談員定期寫反

思日記及進行訪談後討論；(3) 研究團隊清楚記錄研究活動；(4) 研究人員與職前教師、家

長、社區工作者及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等社群溝通，藉以深入瞭解個別社群文化(Creswell, 

2007)。 

 

3.3 研究策略二：量化的問卷調查 

 

以問卷方式訪問了332位元職前教師，以瞭解他們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人士的態

度。我們透過院校網絡，包括向八大院校作宣傳及招募受訪者。此部份的問卷是參照了專

業人員對性/別小衆的態度的文獻。研究問卷經常在同類研究中被採用 (例如Berkman & 

Zinberg, 1997; Herek, 1988)，並運用SPSS電腦程式來分析數據。 

 

3.4 研究局限 

 
進行質性研究旨在探討和瞭解受訪者的個人經驗，故研究數據未必可以申延和概括

其他文化中的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群體的經驗。 

 

另一方面，量化研究採用了一個非隨機的抽樣方法，參與研究的準教師是自願選擇

訓練課程為其主修科目，他們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可能會有較大或較少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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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結果及分析 
 

4.1 質性訪談 

 
歸納受訪者的看法，騷擾/歧視有兩個層面：個人層面及政策層面。騷擾和歧視帶

給學生負面經歷，使他們覺得自己受到排擠，不能真正享受平等對待。 

 

4.1.1 性別認同及性傾向騷擾/歧視的定義 ─ 個人層面 

 

學生、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皆認為個人層面的騷擾是歧視的一種，當中包括言語、

肢體和關係等層面上作出的傷害，甚至個人財物被盜或受到損壞，以及網上欺凌等一連串

的行為。這些行為是針對性的，特別是針對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表達的學生，這些行

為令他們在學校感到不安，甚至影響其精神健康。以下是一些例子表達受訪者的定義： 

 

歧視是指個人不希望讓不同性傾向的人擁有所謂普通人擁有的權利；而欺凌是指因

為他人性傾向的不同而作出一些欺負的行為，如：打人、淋水……此外，欺凌是一

種騷擾，也是一種歧視。  (年青人) 

 

社會常把性別規範加諸在人身上，言語上的暴力也是騷擾，是一種歧視，不遵從規

範的跨性別學生會感到不舒服，影響可以很嚴重…使人們自殺。 (家長) 

 

因為性傾向及性別表達和其他人不同而在學校覺得不安全，或者感到因此被排擠，

或是覺得被歧視，我都認為是一種欺凌，兩者是一樣的。  (社區工作者) 

 

跨性別同學受到騷擾，例如不想有的觸摸或針對他們有關性的言論，個人財物被盜

或損壞，這會令校園風氣充滿敵意。  (社區工作者) 

 

網絡騷擾是通過whatsapp或facebook去威脅或傷害他人……當然跟我的性傾向有

關……令人不安或受驚。  (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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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性別認同及性傾向騷擾/歧視的定義 ─ 政策層面 

 

學生、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認為「一視同仁」或「人人平等」的政策對非異性戀者

/跨性別孩子不利或造成困擾，這也是歧視的一種，且更難應付，令人感到無力改變。不

友善的學校政策和措施會帶給學生負面的經歷，使他們感到校園充滿危機，不敢向老師和

朋友表達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學校失去了不少學習和成長的機會，使他們感到不被

重視、受到排擠和無法享受平等對待。 

 

學校不給機會...學校政策和措施只針對「直人」(異性戀者)…大部份人有好處，卻

不理另外一些人（非異性戀者/跨性別人士）, 所謂人人平等, 其實不是, 甚至令人心

緒不寧……。(年青人) 

 

不安全的學校環境…不敢向老師和同學說自己的性別認同及性傾向算是一種騷擾和

歧視，最掙扎的是自己，在學校……沒有人發現得了，沒有人知道，完全在學校不

敢展現出來…不像其他「直」的學生，他們 沒有這種掙扎。(社區工作者) 

 

校園的政策「看不見」又不照顧跨性別學生….. 當然，他們不明白性別認同的觀念。 

學校強制學生遵循傳統男女性別規範，使跨性別學生感到不舒服，出現情緒困

擾……比如嚴格規定學生的髮型和校服，對家長的意見充耳不聞, 認為要「一視同

仁」，這會助長歧視風氣。(家長) 

 

要減少他們受傷(的機會)，言語上的暴力也可以很嚴重，可以使他們不想上學甚至

傷害自己。可能他們在探討自己是不是(同性戀)，在是和不是之間，再受到別人的

取笑和欺凌。如果有些孩子比較內向，他們未必能承受得住。(家長) 

 

沒有向不同性傾向的學生提供性教育，我覺得是歧視，有一種被標籤的問題，認為

某種性傾向是不好的，就不教，對那些坐在班上的同學來說，是很難受的，甚或有

被排擠的感覺。(家長) 

 

4.2 質性訪談 ─ 騷擾和歧視的例子 

 

4.2.1 個人層面 ─ 觸及多方面的影響 

 

4.2.1.1 言語 

 

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在學校都曾耳聞他人 (包括同學、老師或工作人員) 以不正

確的性傾向及跨性別知識，或以偏見式言詞或語氣，來描述不同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表

達。簡單來說，相比起異性戀或二元男女觀念來說，他們認爲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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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態、不自然及不好的。例如，因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的多元性別表達而認為他們違

背了「傳統」的男女二元性別觀念，發表針對他們的負面評論。這些評論使當事人感到自

己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是次人一等，這影響了他們的求學意慾/歸屬感、自我評價和精神

健康。以下是一些例子： 

 

我是gay man。自己性格和行為在小時候已經有點女性化，所以常常給同學取笑。

我是在男校的，工業中學，在行為上比較女性化，就被人覺得我是一個陰陽人，歧

視欺負我，經常用言語來攻擊或騷擾我。他們不會欺負行為不女性化的人，但卻會

騷擾我，例如說：「陰陽人走遠些吧！」陰陽人的意思是不男不女….. 。(年青人) 

 

我跟男生談過戀愛，也跟女生談過戀愛，現在喜歡的是女生！我學校的社工說神把

我創造成女孩子，叫我不能違反「自然」；說同性戀是病，而且在亞洲國家，馬來

西亞或印尼都不被政府承認，因為那違反了自然，無法有正常的家庭（不能傳宗接

代）。學校社工說接觸過不少女校的同性戀學生，最終都能跟男性結婚生仔，所以

說我也能做到。她的意思即是同性戀者是階段性的，認為我會自然變回異性戀

者……我之前也認為不能結婚生仔是不好的……曾為此而感到不舒服，不喜歡自己, 

討厭自己， 指情緒方面，很不好受，曾因此「 」手, 來減輕內心的痛苦。   

(年青人) 

 

我是跨性別人士，一部分的我是男生，一部分的我是女生，我可以喜歡男孩也可以

喜歡女孩。當年讀中學時，對於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沒有任何瞭解。我連gay也不理

解，怎麼會理解何謂性別認同呢？不瞭解自己，也不明白為甚麽自己被欺負。 有

個坐我前面的男同學覺得我很女性化(乸型)，駡我「死人妖、死人妖」，他認為人

只可以分為男女兩種，我不男不女的，令他覺得好不舒服、好煩。  (年青人) 

 

同學在黑板上大字寫上「死基佬」、「女人型」等等，亦會上堂時對我拋紙球， 

有一次宗教課，老師說同性戀是引起世界末日的其中一個原因，我會質疑為甚麼沒

有人去指責販毒者、殺人兇手，反而指責同性戀者…… 我沒這麽厲害吧。所有這

些我都不作聲，只能忍氣吞聲。  (年青人) 

 

兒子從小便告訴我他是同性戀者，又公開性傾向，在學校常被取笑和欺負，不想上

學，成績一直走下坡，完成中二後又不願上學，試過中三的時侯我和校長再商討，

雙方都做了協議……然後再上學。他試過再上學，上了兩三天的學，之後又不肯上

了，他指老師說他得了「同性病」，要求他坐到一旁。全班同學看著他，令他覺得

自己好像怪獸……。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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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2 肢體/性騷擾 

 

類似言語騷擾的情況，被訪學生也常因自身的性傾向和性別認同而遭受肢體騷擾及

性騷擾，包括淋水、推撞或用物件傷害身體等。這些騷擾令學生感到學校不是一個安全的

環境: 覺得被羞辱, 又不敢跟老師說，因為害怕老師一旦知道，會被逼向父母「出櫃」, 影

響到他們上學時候的情緒，以下是一些例子： 

 

粗魯語言屬於歧視的一種，例如我會被別人稱為「死基佬」……我上廁所的時候，

其他人會說我是「死乸型……gay佬，為什麼要進來男廁？」到了課室，他們拿個

紙箱蓋著我的頭，說著「死乸型……死乸型」我認為是非常粗魯的侮辱，用我的性

傾向來侮辱我。  (年青人) 

 

有一位十九歲的男學生自小就有亞氏保加症，跟同學關係一般。 

中學時理解自己的同性性傾向，喜歡班上的男生，也因此其他同學知道他的性傾向。

同學常會以此取笑戲弄他，如有同學會對其他同學說「xx是同性戀，不要跟他走得

太近」，也有同學會刻意觸碰他的屁股。在大專時，同學知道他的性傾向後，也試

過刻意要求他玩一些性遊戲，如要他吃同學放在下體前的香蕉、又說要「塞波子去

屁股」。他感覺這些都是針對其性傾向的肢體及性騷擾，覺得被羞辱。但又不敢跟

老師說，因為害怕老師一旦知道，會向他的父母說出他的性傾向, 被逼向父母「出

櫃」。(社區工作者) 

 

有一位男學生來找我們訴苦。他還未敢在校出櫃，但在通識堂選擇性傾向議題作小

組報告 - 烏幹達反同性戀的法例，他表示反對烏幹達政府不人性的法例，經過那次

之後，他上體育堂更換衣服的時候，衣服被弄濕了，又有人在背後指他是「基佬」，

用水淋他，他覺得是因為在通識堂選擇性傾向的題目而令某些同學騷擾他，這令他

在校被逼公開是基佬，他認為是種歧視，也令他感到自己在學校很不安全，影響上

學的情緒。  (社區工作者) 

 

4.2.1.3 關係 

 

校園騷擾方面的研究通常集中探討肢體上或有明顯行動的暴力行為。不過，影響朋

輩之間的關係暴力，包括散播流言、排擠學生參加朋輩活動等，均對學生影響深遠。受訪

者常受到以下兩種常見的攻擊：被杯葛排擠或成為流言或謊言的對象。這些關係上的排擠

會令學生感到自己在學校很不開心，影響他們無法如常地投入校園生活和建立歸屬感，剝

奪了學生接受教育的權利。經常於校內受到騷擾或襲擊的學生會嘗試以逃課來避免受到傷

害，當中有些個案最終令當事人被迫離校，以下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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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學校老師找我們幫忙。那中二的學生每日都如常在家人面前穿校服出門，但

卻沒有回校上課，連續兩星期曠課，後來學校致電家長才知道他逃學。之後，我們

和他傾談，原來他自己正在探索性傾向，一方面聽到歧視不同性傾向的說話，另一

方面他還未肯定自己是不是，害怕自己是，又不想承認，在學校又講不出口，又被

同學謠傳是同性戀者，說那是不好的，覺得自己是不是有問題？壓力很大，無法面

對，只能逃學。  (社區工作者) 

 

中一到了新環境，同學發現我喜歡看校隊打球，又特別留意某個師兄，起初都是開

玩笑說我是女人型，後來又質問我是不是同性戀的，我不理他們，他們便開始排擠

(杯葛)我。可是，當時的我又怎能知道同性戀也是正常人呢？沒有人告訴我，對同

性戀的無知令我沒有直接回答他們的質問，只能夠默默無言地去啞忍……是沒有甚

麼朋友……感覺自己可能有問題，所以沒有朋友，就算學校旅行需要分組也孤立我， 

又特意說一些令我難堪的說話。原本唸小學時候的成績很好，又喜歡音樂和舞蹈，

但面對不開心的中學生活，完全沒有動力參加課外活動，成績又一直走下坡，一直

到中三，最後要離校。  (年青人) 

 

4.2.1.4 電子/網絡 

 

網絡騷擾是通過電子媒體 (例如手提電話或互聯網) 去威脅或傷害他人。近年，隨著

青少年接觸到電子通訊工具的機會大增，這種騷擾日益受到關注。受訪學生常因其性傾向

及性別認同而被其他學生以電子媒體 (例如：短信、電郵、即時通訊程式或Facebook等社

交網站) 進行騷擾或威嚇，這導致他們要在沒有心理準備的情況下，向家人、學校及同學

「出櫃」，這影響了家庭關係。以下是一個例子： 

 

中四時我帶手提電話回學校，同學在我的手提電話裏看到我跟女朋友拖手的照片，

搶走電話後就在學校很多同學的手提電話及facebook上瘋傳那張照片，在網上和學

校傳了很多不堪入耳的說話。最終，傳到班主任那裏。可是她的重點不是要停止同

學的欺凌，卻是要處罰我和女朋友，因為談戀愛是犯校規的，結果我們被逼承認談

戀愛。其實校內也有其他同學談戀愛，可是老師都沒有這麽認真和「大陣像」處

理……老師說同性戀不對，要我們及早停止……我們要見家長，這令我和女朋友被

逼要向家人「出櫃」。因著家人發現了我們的同性戀關係，我們的媽媽情緒失控而

互相指責，最後嚴禁我們來往。那次事件後，我很希望跟媽媽坐下來好好談一談，

但和媽媽的關係變得不如以前，再也沒有對話了。  (年青人) 

 

大多數於校內被騷擾的學生不會向學校舉報事件，理由包括：(1) 他們認為事件的

嚴重程度還不需要舉報；(2) 不信任學校能有效地處理事件及害怕報告事件會使情況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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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報告受害事件的學生中，多數學生表示教職員沒作出相應處理；(3) 他們擔心教職員會

如何反應；及(4) 他們覺得可以自己處理得到。 

 

 

4.2.2 制度層面 ─ 學生覺得被排擠 

 

如果青少年在青春期階段建立正面的身份認同，他們可以增加對學校的歸屬感。但

是，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認為不友善的學校政策和措施，會增加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

的無力感，使他們覺得校園充滿危機，感到不被理解或被忽視，他們不敢向老師和朋友表

達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他們逐漸地在學校失去了不少的學習和成長機會，繼而被邊緣

化，令他們產生負面的情緒。學生、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認為可以從整體校園氣氛、措施

和校規、課程和課外活動等方面來探討改善方案。 

 

4.2.2.1 校園氣氛 

 

在制度層面，學生認為校內的政策和措施未能帶來共融的校園氣氛。對青少年而言，

展示自己的身份對他們在青春期的成長至為重要，增加學生對學校的歸屬感。可是，學生

一方面怕暴露自己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身份，另一方面又想表現真我，同時害怕「出櫃」

會令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對待。以下是一些例子： 

 

「出櫃」了跟沒有「出櫃」的待遇很不一樣。沒有「出櫃」的，別人頂多是猜

測……有一次，我和一位女同學在一起，一位教師便問我是否同性戀，我答：「是

啊！不可以嗎？」，「出櫃」後發生一連串的事情，覺得在待遇上跟之前不一樣了，

例如，同學會做一些小動作；有問題的時候老師都不會理會你；工作的效率變差，

好像會不通知你去開會；將所有東西推給我，跟著又責罵我，其他人甚麼東西都不

用做，又獲得優待。  (年青人) 

 

整個學校制度和氣氛能否讓學生舒服地去「出櫃」是十分重要。展示身份(同性戀

身份)對孩子的成長來說是十分重要，也看老師是否有適當的態度和知識去處理。

兒子一直不敢come out，我想那跟學校制度和氣氛有關……他其實成績不錯，但為

了性傾向煩惱了很多年，情緒也影響了成績；原本有老師幫他補習，但他在公開試

那年忍不住在學校「出櫃」了，事後老師便沒有再跟進其成績，當時離公開試還有

幾個月，老師未盡力跟進便請我 (家長) 考慮讓孩子重讀，就像被學校放棄了一樣。

我也在其他小組認識一些父母，他們曾被老師勸喻帶孩子去看醫生，因為老師認為

同性戀是精神病。  (家長) 

 

有一次通識課，坐我旁邊的同學大聲地問：「喂，你是否喜歡男生？」，我答：

「喜歡女生又如何，喜歡男生又如何呀？」結果他開始認為我是bisexual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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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不告訴他？因為學校不安全，又沒有資訊，教員室或圖書館裏面都沒有不同性

傾向的資訊，而且學校又禁止學生於校內討論LGBT或使用LGBT的題目去研習通

識課程。  (年青人) 

 

我喜歡女生，但在中學不會公開自己的性傾向，為甚麼呢？中學時有一對女生在學

校公開了同性戀的關係，雖然當時也有其他公開的異性戀關係，但學校只著手拆散

這對同性戀的關係，刻意在一三五堂帶走A，二四六堂帶走B。看到這樣我也害怕，

我是不會公開性傾向的。不管我是甚麼性傾向，我就是我……我跟同學一樣，會唸

書，參與課外活動，偶爾也會犯校規被懲罰。除了性傾向，我和其他人沒有甚麼分

別，為何不能公開告訴別人我喜歡什麼人呢？  (年青人) 

 

在家長日時一走進學校就看見整幅操場的牆上看到非常巨大的宣傳標語-「我們堅

持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 在學校的禮堂週會時聽到講者談及同性戀是

「罪」，同性戀者會導至「滅城及愛滋病」……孩子感到非常焦慮不安，連續幾個

月失眠， 生活失去動力及情緒持續不安，每次回校看到此巨大的宣傳標語便心跳

手震…不安全的學校環境……有些學校內這些話題是不能討論的，有時候負面言論

可以造成敵意風氣，帶給孩子負面經歷。  (家長) 

 

4.2.2.2 設施和校規 

 

學生經常受到政策的影響。他們很多被禁止使用喜歡的/附合自己性別認同的名字

或代名詞，亦被要求使用法定性別的浴室或儲物室，及/或被禁止穿著不符法定性別的校

服。因著這些規定，影響了跨性別學生在不同教學活動上的參與。 

 

我一直在男女校讀書，很喜歡參加活動型的課外活動，因為那樣做可以不用穿裙子

上學。有一個朋友和我的情況很相似，我們留著一樣的短髮。因為我們都不喜歡穿

裙子，所以我們常常一起參加各種課外活動，然後趁機不用穿裙子上學，也避開因

違反校規而被罰的問題。能夠和另一個人分享著共同的心情讓我覺得不再孤單一人，

原來不只我一個人是這樣的。可以一整天都穿著體育服，讓我覺得天空更藍、世界

更美好。  (年青人) 

 

跨性別學生最常避開的地方是洗手間和更衣室，而且經常或頻繁地逃避課堂活動，

例如體育課、宗教課及性教育課。跨女(MTF）經常在男廁附近被其他男生取笑，所以她

們寧願整天「忍住」亦不願到洗手間；跨仔(FTM）經常因為不穿校服裙而被處罰違反校

規。以下是一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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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健康調查……當中的問題與性行為、約會、伴侶關係和婚姻有關，但問卷沒有

問學生的性傾向，在性別一欄也只有男女性別的選擇，沒有跨性別……。  (社區工

作者) 

 

有一位女跨男中二的跨仔學生來找我們幫忙，他生理性別是女性，性別認同是男孩

子，小學校規不太嚴格，他四年級開始每天都是穿運動服上學，不願穿校裙，也不

願說原因，即使是拍小學畢業照的時候，也因為不願穿校裙而沒有參與。中學校規

嚴格，他多次因校服和頭髮問題而需要見訓導老師及被記缺點，情緒非常焦慮, 唸

了一年後更因為缺課(不想穿校裙)而要見社工。社工不理解跨性別, 誤以為是性傾

向的煩惱。後來學生的父親親自帶孩子約見醫生及心理學家, 好幾位醫生及心理學

家都不理解性別認同對孩子的重要性，只說孩子有情緒問題。後來遇到一位對跨性

別有認識的精神科醫生，經評估，認為孩子的情緒和行為是和性別認同有關，故寫

了一封信交給家長，建議學校容許孩子以認同的性別在學校學習，例如容許他穿男

生的校服、剪短髪等。輔導主任收到醫生信後仍表示不同意，認為這樣做對其他同

學不公平, 會擾亂學校秩序，也害怕其他同學家長投訴，堅持要求「一視同仁」， 

要學生以女裝上課，並用許多方法令孩子和家長跟從校規, 例如停課,，叫警察及心

理學家來和孩子談，讓孩子害怕, 可以跟從校規，要不然就簽自動退學信等。孩子

父親認為學校不是從孩子的最佳利益出發，也不理解孩子需要，連專業人士也不可

信賴，不勝其煩，也很生氣，最終簽退學信離校了。  (社區工作者) 

 

4.2.2.3 課程 

 

在教職員設計課程或教學當中，許多對不同性傾向和跨性別學生抱有歧視的看法，

這使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無法得到準確的性教育知識。大多數的受訪者表示一般課程

或性教育課程沒有涵蓋與性傾向及跨性別相關的資訊，而且認為教師普遍缺乏相關的認知

和知識，故經常採取迴避的態度。即使有些教師能理解這群學生的需要，但他們害怕面對

來自辦學團體、校長或家長的壓力和投訴，而選擇犧牲性/別小衆學生的需要。以下是一

分享： 

 

性教育講座完全沒有提及與非異性戀或性別認同相關的內容…只集中在異性戀相關

的內容…甚麼不要婚前性行為，如何預防性病等等……有社工來教女同學如何幫假

陽具帶安全套，重點是要女孩保護自己，要注意過期日子等……這些資訊對我沒有

用，我不會跟女生發生性行為……我向相熟的老師反映，問可否教我們  (gay 

students) 發生性行為時要注意甚麼……老師也明白，但她也很無奈，因為學校性教

育不能說同性性行為的話題，不能以MemBa角度談性健康……是一定不可以的，

老師說後果是她無法處理的，例如來自辦學團體和校長的壓力，或是家教會的投訴

等。  (年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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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4 學校工作人員的困難 

 

從被訪學生、家長及社區工作人員的分享，發現教師普遍缺乏對性傾向或性別認同

等方面相關的正確態度、技巧、知識或培訓。有時候，教師的態度不但無助解決歧視問題，

甚至會令情況惡化。雖然有些教師對不同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議題抱有支持或正面的態度，

但礙於學校環境、氣氛、害怕被家長投訴等原因，而無法支持這群學生，也無法積極地處

理這些歧視問題。以下是當中的一些分享： 

 

我學校的校長跟大部份教師均認為同性戀是不存在的，更不用說，根本沒有指引去

處理所謂「特別」的學生。  (年青人) 

 

一位老師告訴我，說話劇組裏有一位女學生，被安排演繹一位漂亮的女孩角色。有

天，她突然對這位教師說自己在演出角色後，發現開始疑惑自己究竟是喜歡男性還

是女性，老師不知道該如何去解答，因為不知道自己可如何教導學生這些議題。又

不知道女學生是否借題發揮才提出這個話題，老師說公然支持談論同性戀在學校是

一種挑戰，要抱著賭博的心態去談論，家長投訴, 校長壓力很大怎麼辦呢？  (社區

工作者) 

 

我認為我的老師已經察覺到我性別氣質和性傾向跟別人不一樣。她表示她是想勉勵

和支持我的…她說其實「乸乸地」不要緊，但身體健康是最重要…多流些汗水對我

來說是好事，做多些運動 (意指要我強壯些，變得男性化些)。我會接受身體健康都

很重要的講法，但我不會去做囉 (笑) 。  (年青人) 

 

我的兒子是很喜歡跟女生一起跳舞的，在學校會被男生欺負，因為男生都覺得這個

同學為甚麼只喜歡跟女生一起玩，又不喜歡跟男生一起玩，一定是gay的，經常被

人排擠。其實班主任還不錯，都會幫助他，但都只會私下去幫，不會公開制止，不

會公開說性傾向欺凌是錯的，因為這題目敏感，老師不敢公然教育孩子去尊重不同

性傾向的同學。但是，如果是南亞裔學生或者殘障學生被欺凌的話，老師便不會有

顧慮，會在週會教同學尊重不同種族或患有殘疾的學生。  (家長) 

 

4.3 量化問卷調查 

 

 本研究以問卷方式訪問了約332位職前教師，以瞭解他們對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人

士的態度和知識。受訪者的年齡由17至35歲。受訪者當中，40.7% (n=135) 是男性，有

57.8% (n=192) 是女性，另有1.5% (n=5) 表示他們的性別屬第三性或者不肯定自己的性別。

為了瞭解有甚麽因素會影響受訪者對性/別小眾社群學生的態度，問卷收集受訪者對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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衆的態度 (Herek, 1988), 亦收集其他資料如性別、年級、宗教、有否朋友/家庭成員是性/別

小眾及曾否接受性教育中性/別多元課程的訓練等，並以 SPSS電腦軟件作變異數統計分析。 

 

4.3.1 研究問題 ─ 甚麽因素影響職前教師的態度？ 

 

  受訪者的性別、年級、有否家庭成員是性小眾等因素是不會影響他們對性/別小眾 

社群的態度。 

 

  另一方面，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性傾向、有否朋友是性/別小眾、曾否接受性教育 

中性/別多元課程的訓練等因素，均會影響他們對性/別小眾社群的態度。 

 

4.3.2 結果分析 

 

研究顯示，超過八成（84.3%）的受訪者均表示從無接受過性教育課程中有關跨 

性別/性傾向的訓練內容部份。接近一半的受訪者(49%) 更承認對性小衆有「中等」程

度的偏見；超過一成半人士（16%）更表示有「嚴重」及「非常嚴重」程度的偏見。

曾接受性/別多元課程培訓的比未有接受培訓的受訪者對性/別小眾社群的偏見為低。此

結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這表示透過培訓及接觸社群，可減低對性/別小眾的負面

態度(Kwok, Wu, & Shardlow, 2013; Snively et al., 2004)。令人可惜的是，香港大專院校

中的師訓課程並無指定性/別多元課程為必修課程。 

 

如果受訪者有性/別小眾朋友，他們會比沒有性/別小眾朋友的受訪者對同性/雙性 

戀學生的偏見較低。此結果亦與以往的研究結果頗為一致，表示透過接觸性/別小眾文 

化，可減低對性/別小眾的負面態度 (Snively et al., 2004) 。 

 

約七成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沒有宗教信仰，約百分之二十是信奉基督教。信奉基督 

教的比起信奉佛教或沒有宗教信仰的受訪者對性/別小衆社群偏見為高，此結果與以往 

的研究結果一致 (Kwok et al., 2013; Lim & Johnson, 2001; Swank & Raiz, 2008)。 

 

 

  



 

24 

5     總結、討論及建議 

 
5.1 總結 

 

量化研究顯示，研究顯示，超過八成（84.3%）的受訪者均表示從無接受過性教

育課程中有關跨性別或性傾向的訓練內容部份。接近一半的受訪者(49%) 更承認對性小

衆「中等」程度的偏見；超過一成半人（16%）更表示有「嚴重」及「非常嚴重」程

度的偏見。受訪者的性別、年級、有否家庭成員是性小眾等因素是不會影響受訪者的

態度。受訪者的宗教信仰、有否朋友是性/別小眾及曾否接受性教育中性/別多元課程的

訓練等因素均會影響受訪者對性/別小眾社群的態度。此結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

文獻資料顯示，透過培訓及接觸性/別小眾社群，可減低人們對性/別小眾的負面態度

(Kwok, et al., 2013; Snively et al., 2004)。質性研究顯示受訪者認為騷擾或歧視有兩個層

面：個人層面及政策層面，當中甚至出現言語、肢體、關係上的欺凌, 加上不友善和不

安全的校園氣氛，校長和老師逃避問題，教育課程並沒有討論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等議

題，致使有心幫助這群學生的老師或校長無「策」可施，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及

家長無「力」面對。 

 

5.2 討論 

 

我們認為性傾向及跨性別偏見思想最難處理的是制度層面的偏見。此結果與過往研

究結果相近 (Butler et al., 2003; Chesir-Teran & Hughes, 2009; Rothing & Svendsen, 2010)。學

校在推行課程和活動時，受學校/機構文化宗教價值觀的影響, 有些專業人員不但有意或無

意忽略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成長需要, 更進一步透過他們的專業在課程及制度(教育

/輔導/社會服務) 的制訂及服務提供上鞏固了性傾向及跨性別偏見，使學生在校内經歷偏見

歧視, 及內化這些偏見, 產生精神壓力。 

 

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這些經歷切合少數社群壓力理論中提出的看法：性/別小

衆學生面對的困境及壓力並非個人問題，是制度及專業人員不能包容多元性傾向以及社會

文化對性傾向及跨性別的偏見所引致的( Meyer, 2003)。例如社工和學校教育人員都受到社

會上性傾向及跨性別偏見思想所影響，加上部份社福機構及學校的宗教背景，使性傾向及

跨性別議題的討論在學校無法公開進行, 甚至由這些專業人員口中在校內公開場合或私下

面對同學公然說出偏見言論。國際社會教育及輔導/社工人員協會就此有相關的指引，要

求老師及輔導/社工不可因其無知、偏見或仇恨而歧視性/別小衆學生(Winter & King, 2010; 

Kwok et al., 2012; 2013)。香港一些弱勢社群，如少數族裔，有反歧視法例及融合教育政策

保護他們，但性/別小衆學生在這方面則沒有相關的法律保障, 另外，香港大專院校中的師

訓課程並無指定性/別多元課程為必修課程，使準教師能對性/別小眾社群及相關議題有較

深入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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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建議  ─  制度層面 

 

5.3.1 制訂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反歧視法例及教育政策 

 

對於香港的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反歧視的立法工作，過去十幾年在社會上爭論不休。

香港特區政府可以參考台灣華人社會的立法進程，促進性傾向和性別認同反歧視的立法工

作。此外, 教育局可參考台灣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的做法，在教育政策上提倡不

可因學生之性別或性傾向而給予教學、活動、福利及設施上的差別待遇；對因性別或性傾

向而處於不利處境的學生，教育工作者應有相關的意識、知識和專業態度，主動向這些學

生提供協助；教育工作者應以學生利益為先，不應以學校及個別教育工作者的社經文化及

宗教價值觀而犧牲學生的整全成長需要，使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能像少數族裔學生

一般，受到法例及教育政策的保障，享受平等共融的學習環境。 

 
5.3.2 制訂處理性傾向和性別認同欺凌/騷擾/歧視的機制 

 

對處理和預防性傾向和跨性別欺凌/騷擾/歧視，教育局須制訂「全校參與」的機制，

在校內設立機制去處理性傾向和跨性別欺凌/騷擾投訴，讓校長、教職員和社工都清楚如

何處理。並讓全體學生和家長清楚明白對性傾向和跨性別欺凌/騷擾作出申訴的程式(例如：

把相關資料上載到學校網頁)，並提供合適途俓，讓學生能在力持公平原則、保護當事人

的私隱權及具有懲戒權。訂立了機制，學校便要貫徹執行，且有監察落實和定期檢討政策

的機制，以確保政策行之有效。 

 

5.3.3 學校要建立安全校園空間 

 

單靠制訂政策不足以阻止騷擾和歧視的發生，學校要建立安全校園空間。學校要改

進廁所盥洗設施，設立中性廁所，讓學校支援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的需要，令他們感

到被校方和同學理解和接納。例如在跨性別學生的需要方面, 學校要尊重學生的性別認同， 

以其性別認同來協助學生融入校園生活，包括讓其以認同的性別選擇校服、頭髪長短、盥

洗設施的使用及課外活動的參與等。在支援同性/雙性戀學生方面，校園內要禁止掛上罪

化,，病化非異性戀性傾向的海報橫額。全校師生，家長及校董會成員不可因其個人價值

觀在公開場合, 例如禮堂操場集會或課室内向師生，家長提供不實的性傾向/跨性別錯誤資

訊，罪化、病化非異性戀及跨性別學生。此外，可以參考歐美中學的做法，在校内建立

「直人-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聯盟」(Gay-Straight Alliance-GSA), 建立性傾向跨性別友善

的校園措施, 令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及校園內其他同學互相支持融合，建立校內安全空

間，教育全校師生，家長及校董會成員明白尊重差異的精神，共同營造友善的校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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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制訂教職員的職前與在職培訓 

 

同性/雙性戀/跨性別學生在學校曾聽聞其他人 (包括同學和教職員) 以不正確的知識，

或以歧視性的言詞或語氣，表達不同的性傾向及性別認同/表達是病態的、不自然的及不

好的 (相比起異性戀或二元男女觀念)。一項研究發現，透過性傾向和性別教育，教師就同

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知識、態度和專業表現都有明顯的改善 (Riggs, 2001) 。 

 

在專業培訓的層面上，教職員的職前與在職教育應包含較全面性有關性傾向和跨性

別的培訓課程，教授培訓科目的導師也需要掌握當今對性別多元化的知識，包括最新的, 

全面的研究觀點，包括當代性健康、性教育及反歧視和社會公義的角度。這些培訓導師不

以個人利益為主，在教授課程時，需要覺察到文化和宗教如何影響學生的價值觀。培訓導

師要提供一個開放的空間，讓教職員能討論反思其對性別多元化的價值觀和看法，及增強

當代專業知識 (Kwok et al., 2012; 2013)。 

 

5.3.5 制訂教育專業人士的指引或立場書 

 

有不少外國專業人員組織在其專業指引或立場書中，關注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

生的議題，這可作香港專業人員組織的參考和借鏡。國際社會工作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al Workers-NASW) 在其專業操守中表示 (NASW, 2008)，社會工作者不

應從事、默許、協助或與人合作進行任何形式建基於性傾向跨性別的歧視行為。學校輔導

人員協會表示，學校輔導人員不應因自身的偏見、無知或仇恨而歧視不同性傾向及性別表

達的學生 (American School Counselor Association - ASCA, 2010)。總括而言，這些組織認為

專業人員不應以病態的角度來看待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 

 

5.3.6 性教育課程要表達出平等對待、不歧視及尊重差異的價值觀 

 

不同年齡代表不同的性別認同/性傾向認同的發展階段。筆者在是次研究中觀察到，

很多跨性別孩子在幼稚園及小學，同性/雙性戀學生在高小及初中己開始察覺自己的性別

認同/性傾向認同與其他孩子不一樣。故此，性教育課程在幼稚園及小學階段要避免把性

別二元化，及讓孩子們理解生理性別和社會性別的存在。性教育課程在小學及初中開始可

以教育學生正確性傾向的觀念， 不可一元化(性傾向只有一種)，二元化及罪化/病化非異

性戀的性傾向(性傾向只有同性戀及異性戀，而只有異性戀是正常的，同性戀是罪及病態

的)。 

 

對於中學生，應就校園內同學間的同性性騷擾及戀愛關係，甚至在一些具爭議性的

課題(例如：安全的同性性行為、跨性別學生性健康等)上，加強教育。教學模式不應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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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向灌輸，宜多用小組討論、角色扮演等，讓學生有時間和空間去討論，去澄清他們的疑

慮。 性教育內容要全面及以實証為本，應包括性傾向及跨性別的平等教育, 建立學生「尊

重差異及平等對待別人」的價值觀。此外, 學校或相關機構應舉行不同活動(例如︰工作坊、

親子營)，以協助家長對有關性傾向/性別騷擾的議題有所認識。可製作光碟和活動教材套，

以協助家長在家中進行有關的教育。  

  

5.4 建議 ─  個人層面  

 

5.4.1 教職員在個人層面的反思 

 

如受訪者所說，學校的教職員需要反思自己是否因個人文化宗教背景對不同性傾向

/跨性別學生存有偏見, 需主動積極地去學習相關的知識。除了關注學生的個人精神健康外，

學校工作及行政人員還可反思自己的角色-透過倡議個人層面和制度層面的改變，以緩減

性傾向/跨性別偏見為學生帶來的負面影響。 

 

5.4.2 教職員在個人層面的支援 

 

教職員應教育並支援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以正面積極的態度來探索自己的成

長需要。教職員可在多方面作出支援，包括： 

 

(1) 教育家長用正面積極的態度來協助孩子探索自己的成長需要，提供資訊和諮詢管

道。 

(2) 對於騷擾和歧視等行為，接受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投訴及作出合適處理。 

(3) 支援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中學生在校內成立互助組織，如「直人-同性/雙性戀/跨

性別學生聯盟」(Gay-Straight Alliance-GSA),推動校園共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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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總結 

 

透過是次研究，我們聽到同性/雙性戀及跨性別學生的聲音。要剔除針對不同性傾

向/跨性別學生的騷擾和歧視，以下是社區工作者和家長的建議，它們作為本報告的總結： 

 

我期望校方和教職員能承擔責任，不要作出「恐同」的言論，這會成為學生的壞榜

樣及把歧視正常化。在教育方面，正確知識和反性傾向/性別認同歧視的政策很重

要…校長應帶頭改善校園氣氛，給學生和教師多一點正面且正確的性傾向/性別認

同的資訊，防止教職員作出歧視性的言論。性是指Sexuality，包括生理性別、性傾

向 (不是單指異性戀，還有同性戀和雙性戀等)、性別認同及性行為等等。不能因為

學校的背景或老師的不理解或者誤解而迴避性/別小衆學生的成長需要。   

(社區工作者) 

 

學校要有相關的政策，因為小朋友一定會拿這些東西 (性別認同及性傾向) 來開玩

笑…..我認為這些東西 (欺凌) 是不能避免的…重點是學校有否主動提點一下其他同

學/老師，例如：應提倡不應因同學的性傾向/性別認同/性別表達而騷擾和欺凌他們。

應從學校政策著手，並在禮堂向學生公開地公佈。要以正確的資訊來培訓教師，不

要用過時的，錯誤的資訊……不要逃避，不要只教某些課題而避開其它課題……不

要把它等同病啊、罪啊的。跨性別的情況或許更難理解，但不理解就更應該去學習，

不要以為老師就是權威，我們大人抱著這種態度是很危險的，更傷害小朋友……當

中要有系統化的培訓才可以。  (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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